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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护肤类产品生产工序流程图

（4）销售模式

广州韩亚的销售模式主要分为两种：

1）线下经销商模式

广州韩亚销售以线下经销商模式为主，目前已经实现全国性的营销网络布局，共拥有30个多省级经销商和约5,000家销售网点终端。 经销商模式

下，广州韩亚与省级代理商签订销售合同，代理商向公司买断产品后再将产品销售给区域内各县市的销售网点，如化妆品专营店、百货商超等，销售

网点再销售给终端消费者。 线下化妆品专营店和商超的展柜实例如下：

广州韩亚采取多种方式促进产品在网点终端的销售：1、进行联合路演和沙龙会进行主要品牌的宣传推广；2、每个季度开展一次大型商超百货促

销活动，持续20天左右；3、设置培训师，定期对网点终端导购进行培训；4、设置大区经理，对大区内销售情况进行汇报及组织管理。

信用政策方面，长期以来，广州韩亚采用先款后货的形式。 为了增强新品的推广力度，自2014年下半年开始，广州韩亚采取了适当的铺货销售策

略，即给予优质的省级代理商一定的信用额度和2-3个月的付款周期。

定价方面，广州韩亚统一规定产品的终端零售价，省级代理商的进货价为终端零售价的3.6折，销售网点与省级代理商的进货价主要为终端零售

价的5折。

2）线上直销模式

广州韩亚及其子公司通过电商渠道和电视购物渠道进行线上直销。广州韩亚控股子公司蓝秀网络主要负责广州韩亚“蓝秀” 品牌产品的电商渠

道品牌推广、运营管理和销售。 目前，广州韩亚在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已设立“蓝秀化妆品旗舰店” ，电商平台旗舰店实例如下：

3、主要供应商及能源供应情况

广州韩亚及其子公司主要采购化妆品生产的原材料、包装材料、销售网点使用的展柜、OEM厂商生产的化妆品产成品等。 广州韩亚主要向广州

市普丽化妆品有限公司等供应商处采购化妆品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主要向广州庭晖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广州市白云区叶氏台联包装材料厂等供应商

处采购包装材料；主要向广州斯玛特展柜有限公司等供应商处采购销售展柜；主要向广州芭薇化妆品有限公司等OEM厂商处采购化妆品成品。 广州

韩亚与各主要供应商之间的合作关系稳定，且近两年一期内，不存在对单个供应商的采购比例超过当期采购总额的50%或严重依赖少数供应商的情

形。

广州韩亚及其子公司生产所需的主要能源为电力和水，由当地供电和供水部门提供。 能源成本占总成本比重较低，能源价格变化不会对广州韩

亚的经营业绩造成较大影响。

4、主要客户情况

广州韩亚的产品销售以经销商模式为主，故报告期内其主要客户均为代理商。广州韩亚与主要代理商之间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其中，河

南昌业商贸有限公司、石家庄海赫化妆品有限公司、杭州丽阳化妆品有限公司等代理商长期为广州韩亚的前五大客户之一。近两年一期，广州韩亚不

存在对单一客户的销售额占当期总比例超过50.00%的情形。

5、质量控制情况

广州韩亚自设立以来，一贯重视对产品的质量控制，广州韩亚设立了品控部门专门从事产品质量管理工作，从产品工艺设计、原材料检验、每道

生产工序、产品检测、产品入库、售后服务等多个环节，对产品质量进行控制，质量检验不合格，禁止进入下一道工序或生产流程。 广州韩亚还制定了

相关文件，将质量控制进行规范化管理。

6、环境保护与安全生产

广州韩亚现阶段从事的生产活动未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和重大环境违法行为，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符合国家和地方关于安全生产、环境保

护方面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环保、安全生产的日常监管要求。

根据广州市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证明，报告期内广州韩亚及其子公司没有发生过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没有因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受

到行政处罚。

二、上海月沣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上海月沣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风杰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800万元

实收资本：2,800万元

成立日期：2014年6月19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曹黎路38弄5号1888室

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310116003112969

组织机构代码：30177000-9

税务登记号码：310228301770009

经营范围：化妆品，日用百货，工艺礼品，鞋帽，箱包，酒店用品，道具，服装服饰，服装辅料销售，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除经纪），投资管

理（除金融、证券等国家专项审批项目），展览展示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公关活动策划，道具设计，自有设备租赁（不得从事金融租赁）。

（二）主营业务简介

1、业务发展概况

上海月沣是一家专业的化妆品线下直营渠道运营商，其主要作为化妆品品牌代理商，通过线下连锁专营渠道销售化妆品产品。

上海月沣系其创始人蔡燕芬、朱裕宝通过整合其化妆品业务而设立的企业。蔡燕芬、朱裕宝拥有15年以上的化妆品业务运营经验，其自2002年起

与屈臣氏开展合作，多年来其于屈臣氏开设的直营终端销售额均名列同类产品前列，与屈臣氏之间形成了长期友好互利的合作伙伴关系，同时，也为

其扩展其他的品牌合作关系、连锁专营渠道合作关系打下良好基础。

目前，上海月沣拥有“肌养晶” 品牌全渠道的独家销售权；“美津植秀” 品牌在全国屈臣氏、万宁渠道的销售总代理权；“植萃集” 品牌在全国屈

臣氏渠道的销售总代理权。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上海月沣在屈臣氏、万宁及欧利芙洋渠道共开设及运营化妆品直营终端超过700个，遍布全国30多个

省级行政单位。

2、经营特点与优势

（1）坚持高利润的直营模式

化妆品行业的经营模式种类繁杂，仅就销售流通环节而言，就包括了渠道商、代理商、经销商、分销商、物流商等不同的形式。 由此普遍形成了化

妆品销售利润层层分剥，小规模的销售者议价能力差、利润空间小的现象。

上海月沣坚持化妆品直营模式，作为品牌总代理，上游直接面向生产方，下游直接与优质的连锁渠道商开展合作，因此始终保持较高的利润率和

现金流水平，形成了企业的持续良性发展。

（2）拥有最优质的线下渠道资源

屈臣氏是国内最优质化妆品线下连锁专营渠道，目前已在中国内地360多个城市拥有超过2,200家店铺和逾4,500万名会员，其成熟而创新的运营

模式已成为国内连锁专营渠道的典范。 上海月沣通过屈臣氏作为切入点，有效实现了自身的业务的发展壮大，并积累了宝贵了连锁专营渠道运营经

验，为其进一步开拓连锁专营渠道奠定了坚实了基础。

目前上海月沣开设及运营的化妆品直营终端均在屈臣氏以及与其背景相似的万宁、欧利芙洋等连锁专营渠道，拥有优质的线下渠道资源。

（3）具备深厚的连锁渠道运营能力

上海月沣目前主要的运营优势体现在其通过长期的积累具备了精准的市场定位能力、高效的销售管理能力和与渠道商之间良好的沟通能力。上

海月沣目前单个直营终端的平均每周零售额约6,000元，大幅超过屈臣氏所限定的同类产品4,000元的准入门槛。

上海月沣对于在连锁专营渠道内的产品创新、产品定价等方面具有精准的把握能力，能够选择合适的产品提高受众针对性，同时通过积极更新，

持续打造热销产品，保持强势的竞争力。

上海月沣拥有一支经验丰富且较为稳定的销售团队，形成终端固定促销人员与流动促销人员相结合的灵活模式，可以有效贯彻公司制定的促销

策略，达成销售目标，保证了较高的店面单产水平。

同时，基于上海月沣与连锁专营渠道商之间形成的长期友好互利的合作伙伴关系，上海月沣能够在为连锁专营渠道商创造价值的同时与其在选

择优质店面、扩展终端数量和保持合作稳定性方面保持良好的沟通与互动。

3、未来发展规划

上海月沣未来将发挥固有优势坚持直营模式及选择与连锁专营渠道商之间开展合作。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海月沣将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化妆品业务唯一的线下直营渠道运营平台，依托上市公司完整化妆品产

业链及业务发展资金的支持，加速实施多终端、多渠道、多品牌的发展战略，具体规划如下：

（1）拟增加现有品牌产品在现有渠道的直营终端数量，未来三年内拟增加铺设1,000个品牌背柜（“肌养晶” 、“美津植秀” 品牌依照原有模式合

用一个终端背柜，“植萃集” 品牌单独设置一个背柜）；

（2）拟推出适合现有渠道特点的货架产品，可迅速在现有渠道内全面铺开，未来三年内产品拟在2,000个门店内上架，其中重点区域门店可共用

背柜产品导购人员资源，提升店面单产水平；

（3）与大润发渠道积极商谈，拟拓展大型连锁超市渠道。随着大润发、家乐福等大型连锁超市在国内市场的不断渗透和拓展，其已经成为城市居

民购买日化产品最主要的销售渠道之一。 各大连锁超市也日益重视化妆品的销售贡献，其汲取专营店的销售模式经验，近年来大多开始在超市内设

置专门化的日化及化妆品专区，并引入品牌的导购人员。因此，上海月沣将充分发挥自身运营经验，将连锁专营店的成功合作模式复制到大型连锁超

市渠道；

（4）与上市公司共同规划及选择适合的品牌产品，实现上市公司层面培育、引入、合作的品牌产品在线下直营渠道的销售。 一方面，新增品牌产

品可迅速在上海月沣现有合作渠道内铺开，在增加上海月沣终端数量的同时产生协同效应，进一步提升店面单产水平；另一方面，在上市公司业务全

产业链和资金的支持下，上海月沣将有能力突破局限，选择差异化的品牌产品积极进入诸如丝芙兰、娇兰佳人等其他国内线下连锁专营渠道。

（三）历史沿革

1、2014年6月公司设立

2014年6月19日，上海月沣由蔡燕芬和陆维忠出资设立，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实缴资本100万元，其中蔡燕芬出资90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90%；陆维忠出资10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10%。

2014年6月19日，上海月沣取得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金山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310116003112969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设立时，上海月沣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实缴出资额 股权比例

1

蔡燕芬 货币

90.00 90%

2

陆维忠 货币

10.00 10%

合计

100.00 100%

2、2014年6月股权转让并增加注册资本

2014年6月23日，蔡燕芬、陆维忠和朱裕宝、上海悠皙贸易商行共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蔡燕芬将其持有的上海月沣38%股权转让给朱裕

宝与上海悠皙贸易商行，其中，转让给朱裕宝28%，转让价格为28万元；转让给上海悠皙贸易商行10%，转让价格为10万元；陆维忠将其持有的上海月

沣10%股权转让给上海悠皙贸易商行，转让价格为10万元。

2014年6月23日，上海月沣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股权转让的决议，同意上述股权转让事宜。 同时，上海月沣股东会审议通过增资的决议，同意公司

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增加至2,800万元，其中蔡燕芬出资1,456万元，朱裕宝出资784万元，上海悠皙贸易商行出资560万元。

2014年6月23日，上海月沣于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金山分局完成了本次股权转让并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上海月沣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实缴出资额 股权比例

1

蔡燕芬 货币

1,456.00 52%

2

朱裕宝 货币

784.00 28%

3

上海悠皙贸易商行 货币

560.00 20%

合计

2,800.00 100%

3、2014年10月股权转让

2014年10月21日，上海悠皙贸易商行和朱裕宝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上海悠皙贸易商行将其持有的上海月沣13%股权转让给朱裕宝，转

让价格为364万元。

2014年10月21日，上海月沣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股权转让的决议，同意上述股权转让事宜。

2014年10月23日，上海月沣于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金山分局完成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完成后，上海月沣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实缴出资额 股权比例

1

蔡燕芬 货币

1,456.00 52%

2

朱裕宝 货币

1,148.00 41%

3

上海悠皙贸易商行 货币

196.00 7%

合计

2,800.00 100%

4、2014年11月股权转让

2014年11月19日，蔡燕芬、朱裕宝、上海悠皙商行与青岛金王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蔡燕芬将其持有的上海月沣26%股权转让给青岛金

王，朱裕宝将其持有的上海月沣27%股权转让给青岛金王，上海悠皙贸易商行将其持有的上海月沣7%的股权转让给青岛金王。 具体转让价格详见本

章“（三）2014年上市公司收购上海月沣60%股权的实施情况” 。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青岛金王持有上海月沣60%的股权，蔡燕芬持有上海月沣26%的股权，朱裕宝持有上海月沣14%的股权。

2014年11月19日，上海月沣股东会审议通过股权转让的决议，同意上述股权转让事宜。 同时，法定代表人由蔡燕芬变更为唐风杰，公司类型由有

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2014年11月28日，上海月沣于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金山分局完成了本次变更的备案登记。

上海月沣转让股权后，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实缴出资额 股权比例

1

青岛金王 货币

1,680.00 60%

2

蔡燕芬 货币

728.00 26%

3

朱裕宝 货币

392.00 14%

合计 货币

2,800.00 100%

（四）2014年上市公司收购上海月沣60%股权的实施情况

1、股份转让主要内容及其后续执行情况

（1）交易价格及支付

2014年11月19日，青岛金王与蔡燕芬、朱裕宝、上海悠皙商行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本章节中简称“原收购协议” ），收购上海月沣60%的股

权。 协议约定本次收购的最终交易价格根据上海月沣在估值定价期内（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6.1×60%确定。 目前估值定价期已经结束，相关审计工作正在进行中，初步审定上海月沣估值定价期内实现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为5,

111.64万元，据此估算交易价格为18,708.60万元。 最终交易价格将在相关审计报告出具后在本次交易重组报告书（草案）中予以披露。

根据原收购协议约定，上述股权转让款分五期支付，其中第五期支付时进行最终结算。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青岛金王已支付前四期股权转让款合

计15,794.00万元。

（2）业绩承诺

就上述收购，蔡燕芬、朱裕宝、上海悠皙贸易商行一致确认并承诺，上海月沣2014年9月1日至2016年12月30日应实现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分别为：估值定价期内不低于4,000万元；2015年度较估值定价期增长7%；2016年度较估值定价期增长24%。

如上海月沣在2015年度、2016年度内未完成净利润指标的，则由蔡燕芬、朱裕宝以现金方式补足差额且蔡燕芬、朱裕宝互相承担连带责任。

本次拟收购上海月沣40%股权的《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签署后，原收购协议中关于2015年度的业绩承诺及补偿约定仍将继续

执行，2016年度至2018年度的业绩承诺及补偿约定将根据新协议执行。

（3）公司治理结构

原收购协议中约定上海月沣的董事会组成人员共5人，青岛金王委派董事3人，蔡燕芬和朱裕宝委派董事2人；上海月沣监事由青岛金王委派；上

海月沣高级管理人员中财务负责人由青岛金王委派，其余人员由蔡燕芬、朱裕宝委派并经董事会聘任。

上述约定目前仍将继续执行，本次拟收购上海月沣40%股权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根据实际经营、管理需要视情况作出相应调整。

（4）资源整合及竞业禁止

原收购协议中约定蔡燕芬、朱裕宝承诺在上海月沣的服务期限不少于5年；同时规定了蔡燕芬、朱裕宝及其直系亲属的竞业禁止条款。

上海月沣目前已经完成资源整合的相关工作，蔡燕芬、朱裕宝已将其化妆品业务归入上海月沣，同时以上海月沣或其子公司名义对外签署/变更

主要业务合同。

同时，本次拟收购上海月沣40%股权的《购买资产协议》中关于服务期限及竞业禁止的约定更为严格、具体，服务期限及竞业禁止约定将根据新

协议执行。

2、继续收购上海月沣40%股权的原因

上市公司2014年与蔡燕芬、 朱裕宝洽谈收购上海月沣之时， 基于看重两人经营化妆品业务的历史业绩以及出色的线下连锁专营渠道的运营能

力，当时即考虑过全资收购的方式，并计划将上海月沣作为上市公司线下直营渠道的运营平台。 但当时上海月沣刚成立不久，其经营业绩尚无法体

现，同时其与屈臣氏等渠道之间的合作协议尚未完成转移，因此，以确保上市公司利益最大化为原则设计交易结构，最终采取了部分收购方式，并约

定了明确的考核期。

通过近一年的运营，上海月沣实现了预计的利润水平，其高利润率的直营模式、优质的线下渠道资源与深厚的连锁渠道运营能力得到了上市公

司认可；同时上海月沣目前已完成资源整合，蔡燕芬、朱裕宝已将其化妆品业务全部纳入上海月沣，同时完全以上海月沣或其子公司名义对外签署/

变更主要业务合同。

上海月沣后续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以上市公司的化妆品业务全产业链为依托，同时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而上市公司亦需要进一步发挥上海月沣

的盈利能力、与上市公司其他化妆品业务的协同效应，并与上市公司共同扩展多元化的销售渠道，打造线下渠道和线上渠道的互动互通和有效融合

的O2O商业模式。

因此，目前收购上海月沣剩余40%股权的时机已经成熟。 经上市公司与蔡燕芬、朱裕宝协商一致，启动了本次交易。

（五）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上海月沣的股权结构和控制关系如下：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蔡燕芬女士与朱裕宝先生分别持有上海月沣化妆品有限公司60%、26%与14%的股权。

蔡燕芬女士与朱裕宝先生的基本情况详见本预案“第三章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等相关内容。

（六）下属公司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上海月沣共拥有艾伦亘特、芮沣贸易2家下属子公司。

1、艾伦亘特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上海艾伦亘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裕宝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万元

实收资本：100万元

成立日期：2013年3月4日

住所：上海金山区枫泾镇曹黎路38弄5号1858室

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310118002819296

经营范围：化妆品、日用百货、卫生用品、针纺织品、工艺礼品、服装服饰、汽车配件、五金交电、电子产品销售，商务信息咨询（除经纪）。

2、芮沣贸易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芮沣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燕芬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万元

实收资本：100万元

成立日期：2014年6月19日

住所：上海金山区枫泾镇环东一路65弄2号3576室

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310116003113038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化妆品，工艺礼品，鞋帽，箱包，酒店用品，道具，服装服饰，服装辅料销售，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除经纪），投资管

理（除金融、证券等国家专项审批项目），展览展示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公关活动策划，道具设计，自有设备租赁（不得从事金融租赁）。

（七）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1、主要固定资产情况

截至2015年8月31日，上海月沣主要固定资产为电子设备，其账面价值为1.04万元。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成新率

电子设备

1.22 1.04 85.11%

合计

1.22 1.04 85.11%

（1）主要设备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上海月沣无生产设备。

（2）房屋及建筑物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上海月沣无自有房屋及建筑物，租赁房屋及建筑物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承租方 出租方 用途 物业坐落 租赁面积（㎡） 租赁期限

1

上海月沣

上海枫韵实业

有限公司

办公

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环东一路

88

号

3

幢

1345

室

40

自

2014

年

6

月

17

日至

2024

年

6

月

16

日

2

上海月沣 赵献荣 办公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宝丰路城

市广场

1207

室

42

自

2015

年

9

月

26

日至

2016

年

9

月

26

日

3

上海月沣 曹阳 办公

北京市兴华大街保利茉莉小区

1

号楼

1-2305

号

-

自

2015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4

上海月沣 陆维忠 办公

上海市虹口区溧阳路

1155

号

1204

室

290

自

2015

年

9

月

1

日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

5

艾伦亘特 吴秀江 办公

哈尔滨市南岗区仪共小区

8

栋

5

单元

6

楼

98

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

6

艾伦亘特

上海村联企业

发展有限公司

办公

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曹黎路

38

弄

5

号

1858

室

80

自

2014

年

8

月

6

日至

2024

年

8

月

5

日

7

艾伦亘特

上海市仙霞网

球中心

办公

上海市虹桥路

1885

号仙霞网球

中心三楼东侧、一楼

118

室、二楼

220

室

-

自

2015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8

艾伦亘特 朱裕宝 办公

西安市碑林区长安路草场坡甲

字

50

号翡翠明珠五号楼

-

自

2014

年

9

月

1

日至

2016

年

8

月

30

日

9

芮沣贸易

上海振枫经济

发展有限公司

办公

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环东一路

65

弄

2

号

9376

室

30

自

2014

年

6

月

12

日至

2034

年

6

月

11

日

（八）生产许可情况及化妆品备案办理情况

截至本重组预案签署日，上海月沣已就下列委托生产的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向上海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理了备案手续。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

的有效期限均为4年，具体备案情形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备案登记凭证号 所属公司 备案时间

1

肌養晶雪润修颜气垫

BB

霜内芯替换装 沪

G

妆网备字

2015017464

上海月沣化妆品有限公司

2015/8/14

2

肌養晶氨基酸洁颜慕丝 沪

G

妆网备字

2015018738

上海月沣化妆品有限公司

2015/9/2

3

肌養晶竹炭净透祛角质啫喱 沪

G

妆网备字

2015017411

上海月沣化妆品有限公司

2015/8/14

4

肌養晶雪润修颜气垫

BB

霜 沪

G

妆网备字

2015016682

上海月沣化妆品有限公司

2015/8/11

5

肌養晶膜后滋润美颜精华水 沪

G

妆网备字

2015003071

上海月沣化妆品有限公司

2015/1/28

6

肌養晶膜前柔肤肌底液 沪

G

妆网备字

2015003160

上海月沣化妆品有限公司

2015/1/28

7

肌養晶蚕丝蛋白鸢尾抚纹抗皱蚕丝面膜 沪

G

妆网备字

2014005616

上海月沣化妆品有限公司

2014/11/6

8

肌養晶玫瑰胜肽保湿纯皙蚕丝面膜 沪

G

妆网备字

2014005615

上海月沣化妆品有限公司

2014/11/06

9

肌養晶茶树细致毛孔蚕丝面膜 沪

G

妆网备字

2014005611

上海月沣化妆品有限公司

2014/11/6

10

肌養晶金缕梅睡莲控油蚕丝面膜 沪

G

妆网备字

2014005613

上海月沣化妆品有限公司

2014/11/6

11

肌養晶绿藻锁水肌润蚕丝面膜 沪

G

妆网备字

2014005614

上海月沣化妆品有限公司

2014/11/6

12

肌養晶纪州备长炭沁润洁透面膜 沪

G

妆网备字

2014005590

上海月沣化妆品有限公司

2014/11/6

（九）主要财务数据

上海月沣2014年、2015年1-8月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8.31 2014.12.31

资产总额

9,416.21 5,661.89

负债总额

1,306.44 769.89

所有者权益合计

8,109.77 4,892.0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8,109.77 4,892.00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8

月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11,048.26 3,840.03

营业成本

2,149.85 427.65

营业利润

4,033.83 2,783.77

利润总额

4,291.69 2,790.10

净利润

3,217.77 2,092.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217.77 2,092.00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8

月

2014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81.99 -1,627.5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80.29 -99.0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 2,817.9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601.70 1,091.41

（十）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1、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上海月沣目前销售的化妆品为“肌养晶” 、“美津植秀” 与“植萃集” 三大品牌的产品，产品的具体情况如下：

2、主要经营模式

（1）总体模式

上海月沣为化妆品线下直营渠道运营商，其主要作为化妆品品牌代理商，通过线下连锁专营渠道销售化妆品产品。

上海月沣根据市场需求及趋势制定年度销售计划，并据此组织采购与委托生产。销售是公司经营的重要环节，采购、委托生产等环节均围绕销售

展开。 公司主要经营模式如下图所示：

（2）品牌合作模式

上海月沣目前拥有品牌全渠道的独家销售权；品牌在全国屈臣氏、万宁渠道的销售总代理权；“植萃集” 品牌在全国屈臣氏渠道的销售总代运营

权。

上海月沣报告期内与“肌养晶” 、“美津植秀” 品牌合作方的利益分配主要通过向品牌方及品牌方授权的生产企业采购产品体现；

目前上海月沣与“植萃集” 品牌合作方的合作尚在办理已有线下终端交接的过程中，上海月沣在过渡期内采取代运营模式，即由上海月沣人员

逐步进驻“植萃集” 已有终端进行管理、促销，“植萃集” 品牌合作方负责与连锁渠道商进行供货、销售结算后向上海月沣支付代运营费用。

（3）技术研发模式

上海月沣自身并不直接从事产品的研发，主要负责产品的市场定位与外包装设计。 具体模式为上海月沣根据市场需求提供研发样本给供应商，

并与之进行沟通。供应商按照其要求进行研发后，将研发样品提供给上海月沣。上海月沣根据供应商提供的样品提出进一步研发改进需求，双方通过

不断反馈，直至完成最后的产品研发。

（4）采购模式

上海月沣报告期内主要通过线下营销渠道销售“肌养晶” 、“美津植秀” 品牌产品，其采购模式主要系向品牌方及品牌方授权的生产企业采购化

妆品成品。 上海月沣根据市场情况制定要货单，再由采购专员联系供应商并向其发单，产品完工之后根据订单进行采购。“肌养晶” 、“美津植秀” 两

品牌产品及包装物分别主要来源于广州姿采化妆品厂、广州仁芳贸易有限公司等供应商。

信用政策方面，上海月沣对广州姿采化妆品厂采取货到付款的模式；对广州仁芳贸易有限公司采取先付款后发货的模式，其产品一般在收到付

款后7天到10天发出。

采购定价方面，采购定价模式为产品成本及供应商毛利率加成的方式，成本构成为包采、颜料、加工费、物流费、损耗等。 由于上海月沣与供应商

的良好合作，采购价格较为稳定，报告期内没有发生变化。

除成品采购外，经与品牌合作方协商一致，“肌养晶” 品牌产品还有部分采取委托加工生产的模式。 上海月沣通过以下方式开展委托加工：上海

月沣负责产品的外包装设计，同时负责向其他供应商采购包材，并将其发放给代工厂家供其生产。 代工厂家通过提供其他原材料、合格的生产场地、

生产设备及生产必要的人员进行产品的批量生产。

上海月沣化妆品成品供应商均具有化妆品生产资质，均持有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化妆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和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核发的《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5）销售模式

上海月沣报告期内通过其线下营销渠道（即其在屈臣氏、万宁等连锁专营店店内拥有的直营终端，采用背柜陈列的形式）销售“肌养晶” 、“美

津植秀” 化妆品产品。 在该模式下，连锁专营店渠道商根据“肌养晶” 、“美津植秀” 化妆品实现的销售额在进行销售额扣点（渠道佣金）后与上海月

沣进行结算，上海月沣后续还需向连锁专营店渠道商支付目标返利、宣传推广费、区域装修费等费用。

定价模式方面，上海月沣根据产品定位及目标客户状况并结合成本、费用采取自主定价的方式。 报告期上海月沣主要产品定价较为稳定。

销售团队方面，上海月沣在每家店铺、每个专柜均会配备固定导购人员，并根据需要配备更具经验的流动促销人员，采用主动营销的方式向客户

进行化妆品的销售。

3、质量控制情况

上海月沣自设立以来，一贯重视对产品的质量控制质检方面。 公司虽然没有单独的质检部门，但对供应商从产品工艺设计、原材料检验、产品检

测、产品入库、售后服务等多个环节进行监督。

根据上海月沣的要求，供应商须对其采购的原材料与包装按标准进行抽样检验，并出具检验报告。生产完毕后，供应商须对其产成品进行抽样检

验，之后第三方机构进行检验。 上述检验报告均需交于上海月沣。

4、安全生产及环境保护情况

上海月沣主要从事化妆品销售，不涉及生产环节，不存在高风险、重污染等生产安全、环境污染的情形。

三、标的资产预估值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广州韩亚100%股权和上海月沣40%股权。 本次预估以2015年8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收益法和市场法两种方法对标的

资产进行了预估，并最终采用收益法作为预估结论。

截至2015年8月31日，未经审计的广州韩亚100%股东权益账面价值约为3,410.19万元，预估值为38,000万元，预估值较账面价值增值约34,589.81万

元，评估增值率为1,014.31%；未经审计的上海月沣40%股东权益账面价值约为3,243.91万元，预估值为28,800万元，预估值较账面价值增值约25,556.09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787.82%。

（一）评估方法

整体企业价值资产评估基本方法包括市场法、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具体评估时需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分析三

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性，恰当选择一种或多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

本次交易采用收益法和市场法进行评估，市场法是通过比较与被评估企业处于同一行业上市公司的价值来确定被评估企业的市场价值，其采用

的参数为NOIAT、EBIT、EBITDA，并通过预期的增长进行调整从而确定被评估企业的价值，而收益法是通过未来收益和风险估计未来现金流流入。

考虑对比上市公司与被评估企业经营业务及运营模式存在差异，且近年度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受资本市场影响波动较大，被评估企业又有良好的盈利

能力，故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具体采用的评估方法如下：

1、收益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本次评估采用企业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基本公式

为：

2、上市公司比较法

上市公司比较法是指获取并分析可比上市公司的经营和财务数据，计算适当的价值比率，在与被评估企业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

值的具体方法。

上市公司比较法中的可比企业应当是公开市场上正常交易的上市公司，评估结论应当考虑流动性对评估对象价值的影响。

所谓上市公司比较法就是通过比较与委估企业处于同一或类似行业上市公司的价值来确定委估企业的市场价值。 这种方式一般是首先选择与

被评估单位处于同一或类似行业并且股票交易活跃的上市公司作为对比公司，然后通过交易股价计算对比公司的股权市场价值和企业整体价值。另

一方面， 再选择对比公司的一个或几个收益性和/或资产类参数， 如NOIAT （税后现金流）、EBIT、EBITDA或总资产等作为 “分析参数”

（“Benefit” ），最后计算对比公司价值与所选择分析参数之间的比例倍数关系—称之为“比率乘数”（Multiples），然后再通过“比率乘数” 的修正分

析得到被评估公司的比率乘数，将上述比率乘数乘以被评估单位相应的分析参数从而得到委估企业的价值。

（1）本次评估选用如下全投资口径的比率乘数：

全投资资本市场价值与税息前收益比率乘数(EBIT)

全投资资本市场价值与税息折旧/摊销前收益比率乘数(EBITDA)

全投资资本市场价值与企业税后现金流比率乘数（NOIAT）

（2）比率乘数的估算与修正

由于被评估单位与对比公司之间存在经营风险的差异，包括公司特有风险等，因此需要进行必要的经营风险因素差异修正。 我们以折现率参数

作为被评估单位与对比公司经营风险的反映因素。

另一方面，被评估单位与对比公司可能处于企业发展的不同期间，对于相对稳定期的企业未来发展相对比较平缓，对于处于发展初期的企业可

能会有一段发展相对较高的时期。 另外，企业的经营能力也会对未来预期增长率产生影响，因此需要进行预期增长率差异的相关修正。

（3）被评估公司价值确定

利用如下公式计算被评估单位市场价值。

被评估企业股权价值=（经营性资产价值－负息负债价值）×（1－不可流通折扣率）+非经营性资产价值

经营性资产价值=被评估单位NOIAT比率乘数（EBIT比率乘数、EBITDA比率乘数）×被评估单位的NOIAT（EBIT、EBITDA）

（二）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预估值及其公允性

1、标的资产的估值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8月31日。根据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已知的情况和资料对标的资产的经营业绩和价值所

做的预估，标的资产收益法评估的预估值合计约为66,800万元，其中广州韩亚100%股权和上海月沣40%股权的预估值分别为3.8亿元和2.88亿元。

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拟定广州韩亚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3.726亿元；上海月沣4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2.862亿元。

上述预估值与标的资产最终的评估值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在评估机构出具正式的资产评估报告后，交易各方将另行签署补充协议约定标的资产

的最终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市盈率和市净率情况如下表所示：

标的资产名称 交易价格（万元） 市盈率 市净率

广州韩亚

100%

股权

37,260 13.55 10.92

上海月沣

40%

股权

28,620 13.08 8.82

合计

65,880 13.32 9.87

注：计算标的公司的市盈率、市净率所使用的净利润、净资产等数据均未经审计。

广州韩亚100%股权市盈率=交易价格/2015年度广州韩亚原股东承诺净利润；

上海月沣40%股权市盈率=交易价格*2.5/2015年度上海月沣股东蔡燕芬、朱裕宝承诺净利润。

市净率=交易价格/2015年8月31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标的资产评估增值的原因

（1）收益法评估产生评估增值

标的资产按收益法预评估价值较账面价值产生溢价主要是由于账面价值按资产取得途径考虑，反映的是企业现有资产的历史成本，未能反映企

业各项资产的综合获利能力。收益法评估是把特定资产在未来特定时间内的预期收益还原为当前的资产额或投资额，是以资产的整体获利能力为标

的进行的评估方法。 收益评估中不仅充分考虑了各分项资产在企业营运中得到合理和充分利用、有机组合后发挥了其应有的贡献等因素，还考虑了

企业的社会资源、产品开发、管理能力、团队协同作用等对企业营运和盈利能力的贡献。

（2）标的公司所处行业增长强劲且具有较大潜力

国内化妆品行业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伴随居民收入的增长、城镇化比率的提升、消费结构的升级，市场规模快速扩大。 根据欧睿国际的统计及

预测，2014年中国化妆品市场销售额为2,937.11亿元，2009年-2014年间年复合增长率近10%；2014年-2019年中国化妆品市场销售额仍将保持11%的

年复合增长，2019年市场销售额将达到4,910亿元。

中国目前已是全球第二大化妆品市场，但化妆品的人均消费额仍处于较低水平。根据欧睿国际的统计，2014年我国化妆品人均消费额为35美元，

显著低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水平。 未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内化妆品行业仍具有较大的成长空间。

（3）广州韩亚彩妆、护肤品一体化、市场定位和研发优势

广州韩亚采用国内为数不多的彩妆为主、护肤品一体的业务模式，实现彩妆、护肤品的产品研发、销售及用户体验中良好的协同效应，形成一定

的品牌影响力。

得益于“韩流” 产生的文化吸引力，韩系化妆品概念收到追捧。 广州韩亚主要经营的“蓝秀” 品牌产品聘请了韩国明星全智贤作为形象代言人，

打造韩流风尚，紧抓时代潮流。

广州韩亚“蓝秀” 品牌及“LC” 品牌产品主要定位于年轻人群，该人群属于韩流文化的主力消费和影响人群；同时，广州韩亚产品定位于中档产

品，契合该人群的消费能力。 精准的产品市场定位和时尚潮流把握促使广州韩亚销售的产品能够获得消费者认可，快速扩大市场份额。

同时，广州韩亚设有专门的研发部门，配备了具有丰富经验的研发、设计团队，制定了完整有效的研发、设计流程，研发、设计了小胖笔、便捷化妆

盒、便捷眉笔等多款新型产品。广州韩亚系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新技术研发上持续创新，取得多项专利技术。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使广州韩亚不断

适应市场消费偏好的变化情况，持续保持产品市场竞争力，打造了多款热销产品。

（4）上海月沣直营模式、渠道及运营能力优势

上海月沣坚持化妆品直营模式，作为品牌总代理，上游直接面向生产方，下游直接与优质的连锁渠道商开展合作，因此始终保持较高的利润率和

现金流水平，形成了企业的持续良性发展。

屈臣氏是国内最优质化妆品线下连锁专营渠道，目前已在中国内地360多个城市拥有超过2,200家店铺和逾4,500万名会员，其成熟而创新的运营

模式已成为国内连锁专营渠道的典范。 上海月沣通过屈臣氏作为切入点，有效实现了自身的业务的发展壮大，并积累了宝贵的连锁专营渠道运营经

验，为其进一步开拓连锁专营渠道奠定了坚实基础。 目前上海月沣开设及运营的化妆品直营终端均在屈臣氏以及与其背景相似的万宁、欧利芙洋等

连锁专营渠道，系最优质的线下渠道资源。 基于上海月沣与连锁专营渠道商之间形成的长期友好互利的合作伙伴关系，上海月沣能够在为连锁专营

渠道商创造价值的同时与其在选择优质店面、扩展终端数量和保持合作稳定性方面保持良好的沟通与互动。

同时，上海月沣拥有一支经验丰富且较为稳定的销售团队，形成终端固定促销人员与流动促销人员相结合的灵活模式，可以有效贯彻公司制定

的促销策略，达成销售目标，保证了较高的店面单产水平。 上海月沣目前单个直营终端的平均每周零售额约6,000元，大幅超过屈臣氏所限定的同类

产品4,000元的准入门槛。

上海月沣对于在连锁专营渠道内的产品创新、产品定价等方面具有精准的把握能力，能够选择合适的产品提高受众针对性，同时通过积极更新，

持续打造热销产品，保持强势的竞争力。

3、与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比较

根据国信证券行业分类，标的公司广州韩亚和上海月沣系属于日用化学品行业。 2015年8月31日，与标的公司主要业务相近的上市公司估值情况

如下表所示：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市盈率 市净率

1 600315.SH

上海家化

21.78 5.28

2 000523.SZ

广州浪奇

167.39 5.84

3 600249.SH

两面针

-25.19 1.62

4 000662.SZ

索芙特

-6,744.25 5.45

5 000737.SZ

南风化工

-13.96 12.45

6 002637.SZ

赞宇科技

103.77 2.38

7 002094.SZ

青岛金王

39.12 5.93

平均

57.67 5.56

注：1、数据来源为Wind资讯。

2、上表中所用计算公式如下：

市盈率=2015年8月31日总市值/（2015年1-9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4）；

市净率=2015年8月31日总市值/2015年9月30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3、在计算市盈率平均值时剔除了市盈率超过200倍以及市盈率为负值的上市公司数据。

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为57.67倍，平均市净率为5.56倍。 广州韩亚市盈率为13.55倍，上海月沣市盈率为13.08倍，均显著低于行业平局市盈

率。

本次交易中广州韩亚市净率为10.93倍，上海月沣市净率为8.82倍，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主要原因为A股中化妆品上市公司数量较

少，故上表中选取的是整个日用化学品行业，相对日化公司平均水平来说，化妆品公司的轻资产企业属性更加明显，盈利能力更强。 虽然本次交易中

标的资产的市净率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水平，但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估值以收益法确定，标的资产价值的确定主要关注标的公司未来的发展

趋势和盈利能力，而净资产规模并不是主要的考量因素，因此市盈率指标的参考价值较高，而市净率指标的参考价值较低。

4、与同类型收购案例中标的公司估值比较

公司对近年发生的收购化妆品行业公司的案例进行了统计和分析，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上市公司证券简称 标的公司名称 基准日

标的公司评估值

或预估值

标的公司基准

日净资产

标的公司评估值

增值率

标的公司 市

盈率

标的公司

市净率

1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涅生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2015

年

6

月

30

日

45,000 2,805.31 1,504.10% 39.96 16.04

2

法国欧莱雅集团

美即控股国际有限

公司

2013

年

8

月

15

日

515,000 138,045 373.07% 25.90 3.73

3

广西梧州索芙特美

容保健品有限公司

广西松本清化妆品

连锁有限公司

2012

年

7

月

31

日

22,879.04 6,380.95 258.55% -30.25 3.59

平均值

32.93 7.79

注：1、数据来源为上市公司公告文件和Wind资讯。

2、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广州涅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市盈率=交易价格/（2015年度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

市净率=交易价格/2015年6月30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3、法国欧莱雅集团收购美即控股国际有限公司：

市盈率=交易价格/� 2012年6月30日至2013年6月30日期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市净率=交易价格/� 2013年6月30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4、广西梧州索芙特美容保健品有限公司收购广西松本清化妆品连锁有限公司：

市盈率=交易价格/（2012年1月1日至7月31日期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7）；

市净率=交易价格/2012年7月31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5、在计算市盈率平均值时剔除了市盈率为负值的公司数据。

近年来，同行业可比收购案例中标的公司的平均市盈率为32.93倍，平均市净率为7.79倍。

本次交易中广州韩亚市盈率为13.55倍，上海月沣市盈率为13.08倍，均低于同行业收购案例中标的公司的市盈率平均值。

本次交易中广州韩亚市净率为10.93倍，上海月沣市净率为8.82倍，略高于于同行业收购案例中标的公司的市盈率平均值，主要由于标的公司广

州韩亚和上海月沣轻资产企业属性明显，盈利能力良好，经营收益于资产质量、团队经验、渠道管理等因素。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估值以收益法确定，标

的资产价值的确定主要关注标的公司未来的发展趋势和盈利能力，而净资产规模并不是主要的考量因素，因此市盈率指标的参考价值较高，而市净

率指标的参考价值较低。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的估值适当，市盈率、市净率等指标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及同行业收购案例中标的公司相比，均处于正常范围，整体

估值合理，定价公允。

（三）标的资产最近三年的其他资产评估、交易、增资和改制情况

1、广州韩亚评估和交易情况

除本次交易外，广州韩亚最近三年未进行资产评估、交易、增资和改制。

2、上海月沣评估和交易情况

除本次交易外，上海月沣设立至今未进行资产评估，未发生改制。

上海月沣最近三年交易、增资情况请详见参见本章“二上海月沣基本情况（三）历史沿革和（四）2014年上市公司收购上海月沣60%股权的实施

情况” 。

四、拟收购资产为股权的说明

（一）关于交易标的是否为控股权的说明

本公司本次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标的公司广州韩亚100%的股权、上海月沣40%的股权。 收购完成后，广州韩亚和上海月沣成为上市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交易标的出资及合法存续情况

广州韩亚是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依据法律法规及其公司章程需要终止的情形。 广州韩亚各股东所持有的广州韩亚股权

出资真实、有效，权属清晰。 2015年11月22日，广州韩亚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转让广州韩亚100%的股权予青岛金王。

上海月沣是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依据法律法规及其公司章程需要终止的情形。蔡燕芬、朱裕宝所持有的上海月沣股权出

资真实、有效，权属清晰。 2015年11月22日，上海月沣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蔡燕芬、朱裕宝转让上海月沣40%的股权予公青岛金王。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上述股权不存在质押、冻结、司法查封等权利受到限制或禁止转让的情形。

第六章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由于与标的资产相关审计、评估等工作正在进行之中，以下分析均以标的资产的预估值、预测值和拟发行股份为基础进行测算。

一、本次交易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一）加快化妆品业务发展、完善产业链布局

广州韩亚系国内为数不多的彩妆为主、护肤一体的化妆品企业，具有一定的市场稀缺性。 本次收购广州韩亚100%股权后，广州韩亚将成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公司通过本次收购获得“蓝秀” 、“LC” 品牌资源。 广州韩亚其未来经营重点在于自身“蓝秀” 、“LC” 品牌的运营及经营规模的进一步

扩张。 并借助公司的整体业务布局产生协同效益，实现多渠道营销，力求实现跨越式发展。

上海月沣是一家专业的化妆品线下直营渠道运营商，其主要作为化妆品品牌代理商，通过线下连锁专营渠道销售化妆品产品。 本次收购上海月

沣40%股权后，上海月沣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未来将其作为线下直营渠道运营平台，依托上市公司完整化妆品产业链，加速实施多终端、多

渠道、多品牌的发展战略。重点发展增长态势迅猛的以屈臣氏、丝芙兰为代表的连锁专营店渠道、以大润发、家乐福为代表的大型连锁超市渠道，并坚

持渠道终端直营管理模式，以求保持较高的利润率水平及投资回报。

随着未来化妆品市场消费者需求中中档及大众精品品牌占比日益提升，化妆品销售渠道中化妆品专营店比重快速提高，产品定位和主要销售渠

道均符合化妆品行业发展方向的广州韩亚和上海月沣将使上市公司获得化妆品行业的优质品牌和渠道资源， 有助于快速提升公司化妆品板块的综

合实力，完善公司日化产业链整体布局，为公司带来良好的业绩增长前景，促使公司在行业竞争中形成领先的优势地位。

（二）化妆品业务协同效应进一步加强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获得广州韩亚成熟的彩妆、护肤品品牌，同时上海月沣将成为公司线下直营渠道的运营平台。

结合2013年以来公司参股的化妆品研发、制造企业广州栋方、化妆品线上代运营商杭州悠可等企业、母公司自身发展的品牌和销售渠道，公司目

前已清晰地形成了涵盖品牌、研发、生产和线上线下渠道的完整化妆品产业链。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母公司层面、各化妆品板块、控、参股子公

司在包括品牌宣传、销售渠道共享、研发、生产能力互相支持等多环节将进一步实现协同效应，初步体现规模效应，带动公司在化妆品行业的整体竞

争力提升，从而提高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由于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审计、评估等工作尚未最终完成，目前仅能根据现有财务资料和业务资料，在宏观经济环境基本保持不变，公司经营状况

不发生重大变化等假设条件下，对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进行初步分析。 公司具体财务数据将以审计结果、经核准的资产评

估结果为准。公司将在本预案出具后尽快完成审计、资产评估等工作并再次召开董事会，对相关事项做出补充决议，并详细分析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

状况和盈利能力的具体影响。

本次交易前，公司持有上海月沣60%的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100%控股上海月沣，将能充分分享上海月沣业绩成长所带来的收益；同时，

本次交易后，广州韩亚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的范围。 通过本次交易，公司的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均会有较大幅度增长。

预计交易完成后，将会给公司股东带来良好回报。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广州韩亚系国内为数不多的彩妆为主、护肤一体的化妆品企业，具有一定的市场稀缺性。上海月沣是一家专业的化妆品线下直营渠道运营商，其

主要作为化妆品品牌代理商和运营商，通过线下连锁专营渠道销售化妆品产品。 两家公司均拥有一定的化妆品业务规模和良好的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化妆品业务品牌资源得到丰富，营销网络进一步强化，化妆品业务规模大幅度增加，产业链闭环进一步完善。 相对于

公司的新材料蜡烛及工艺制品业务板块、油品贸易业务板块，化妆品业务的毛利率、净利率水平较高，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收入和利润水平将实现

快速增长，公司全体股东将更好地分享化妆品行业增长带来的收益。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一）同业竞争情况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金王运输除发行人及其下属企业外不存在其他控股子公司，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陈索斌控制的企业与上市公司

之间亦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本次交易前，交易对方广州韩亚全体股东以及上海月沣股东蔡燕芬、朱裕宝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情形。 交易对方的基

本情况详见本预案“第三章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

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与上市公司产生同业竞争问题。

（二）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为避免同业竞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发行人主要股东金王运输、金王投资出具了《关于避免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内容

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签署之日，本公司、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外的其他企业均未直接或间

接生产、开发任何与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未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与青岛金

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2、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本公司、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外的其他企业将不直接或间接

生产、开发任何与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与青岛金王

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也不会协助、促使或代表任何第三方以任何方式直接或

间接从事与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现在和将来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

3、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如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进一步拓展其产品和业务范围，本公司、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

的除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外的其他企业将不与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

竞争；若与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产生竞争，本公司、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青岛金王应用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外的其他企业将停止生产或经营相竞争的产品或业务， 或者将相竞争的产品或业务纳入到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生产或经营，或者将相竞争的产品或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

4、本公司保证上述说明与承诺真实、有效，不存在虚假陈述和重大遗漏，如因违反上述承诺造成损失，本公司愿意对此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

为避免同业竞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索斌于出具了《关于避免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内容

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签署之日，本人、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外的其他企业均未直接或间接生

产、开发任何与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未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与青岛金王应

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2.、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本人、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外的其他企业将不直接或间接生

产、开发任何与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与青岛金王应

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也不会协助、促使或代表任何第三方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

接从事与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现在和将来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

3、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如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进一步拓展其产品和业务范围，本人、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外的其他企业将不与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

争；若与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产生竞争，本人、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外的其他企业将停止生产或经营相竞争的产品或业务， 或者将相竞争的产品或业务纳入到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的生产或经营，或者将相竞争的产品或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

4、本人保证上述说明与承诺真实、有效，不存在虚假陈述和重大遗漏，如因违反上述承诺造成损失，本人愿意对此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

为避免今后与上市公司、标的公司之间可能出现同业竞争，维护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广州韩亚全体股东张立海、张利国、张立堂和张利权分

别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

“本人及本人控股或本人能够实际控制的企业（以下并称“控股企业” ）目前不在任何地域以任何形式，从事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规章所规定的可能与青岛金王及广州韩亚（含其下属子公司，下同）构成实质性竞争或可能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产品生产或业务经营，也未在任

何与青岛金王及广州韩亚构成实质性竞争或可能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企业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

为避免对青岛金王及其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新的（或可能的）、直接（或间接）的实质性业务竞争，本人承诺：

“1、本人将不在任何与青岛金王及广州韩亚构成实质性竞争或可能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企业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

2、本人将不会控制或控股任何与青岛金王或广州韩亚的产品生产和业务经营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企业；

3、本人保证控股企业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青岛金王或广州韩亚的产品生产和业务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

4、本人所参股的企业，如从事与青岛金王或广州韩亚构成竞争的产品生产和业务经营，本人将避免成为该等企业的控股股东或获得该等企业的

实际控制权；

5、如青岛金王或广州韩亚此后进一步拓展产品或业务范围，本人和控股企业将不与青岛金王或广州韩亚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如本人和

控股企业与青岛金王或广州韩亚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则本人将亲自和促成控股企业采取措施，以按照最大限度符合青岛金王

及广州韩亚利益的方式退出该等竞争，包括但不限于：

（1）停止生产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

（2）停止经营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3）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4）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青岛金王来经营。

若本人违反以上承诺的，将补偿青岛金王因此遭受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损失。 ”

为避免今后与上市公司、标的公司之间可能出现同业竞争，维护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上海月沣股东蔡燕芬、朱裕宝分别出具了《关于避免同

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

“本人及本人控股或本人能够实际控制的企业（以下并称“控股企业” ）目前不在任何地域以任何形式，从事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规章所规定的可能与青岛金王及上海月沣构成实质性竞争或可能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产品生产或业务经营， 也未在任何与青岛金王及上海月沣

（含其下属子公司，下同）构成实质性竞争或可能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企业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

为避免对青岛金王及其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新的（或可能的）、直接（或间接）的实质性业务竞争，本人承诺在专职服务期和竞业禁止期间：

1、本人将不在任何与青岛金王及上海月沣构成实质性竞争或可能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企业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

2、本人将不会控制或控股任何与青岛金王或上海月沣的产品生产和业务经营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企业；

3、本人保证控股企业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青岛金王或上海月沣的产品生产和业务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

4、本人所参股的企业，如从事与青岛金王或上海月沣构成竞争的产品生产和业务经营，本人将避免成为该等企业的控股股东或获得该等企业的

实际控制权；

5、如青岛金王或上海月沣此后进一步拓展产品或业务范围，本人和控股企业将不与青岛金王或上海月沣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如本人和

控股企业与青岛金王或上海月沣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则本人将亲自和促成控股企业采取措施，以按照最大限度符合青岛金王

及上海月沣利益的方式退出该等竞争，包括但不限于：

（1）停止生产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

（2）停止经营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3）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4）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青岛金王来经营。

若本人违反以上承诺的，将补偿青岛金王因此遭受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损失。 ”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前，上市公司已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制定了《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对公司关联交易的基本原则、

涉及事项、审议与披露、回避措施等都有相关规定，日常关联交易按照市场原则进行，并按照规定进行相关信息披露。与此同时，公司独立董事依据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公司制度的规定，勤勉尽责，切实履行监督职责，对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交易对方张立海等6名自然人在本次交易前与青岛金王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上市公司的原资产与业务并不会因本次重组交易新增持续性关联交易。 待标的资产的审计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在本次交易重组报告书（草案）

中披露经审计的关联交易数据。

（二）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

为了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广州韩亚全体股东分别出具了《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内

容如下：

“1、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前，本人与青岛金王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人及本人全资、控股公司（“关联方” ）与青岛金王之间不存在业务和资

金往来等关联交易；

2、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就本人及关联方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将来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应根据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青岛金王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在股东大会对前述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本人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配合

青岛金王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以提高关联交易的决策透明度和信息披露质量，促进定价公允性；

3、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人及关联方将遵循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并按如下定价原则与青岛金王进行交易：

（1）有可比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的，优先参考该等公允、合理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确定交易价格；

（2）没有前述标准时，应参考与独立于关联方的第三方发生的非关联交易价格确定；

（3）既无可比的市场价格又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参考的，应依据提供服务的实际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确定收费标准。

4、本人作为青岛金王的股东期间，不利用股东地位谋求与青岛金王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不利用股东地位谋求青岛金王及其下属企业在业务合

作等方面给予关联方优于市场第三方的利益；

5、本人作为青岛金王的股东期间，不会利用股东地位损害青岛金王及青岛金王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6、本人保证上述承诺持续有效且不可撤销。 如有任何违反上述承诺的事项发生，本人承担因此给青岛金王造成的一切损失（含直接损失和间接

损失）；

7、本人保证有权签署本承诺函，且本承诺函一经正式签署，即对本人构成有效的、合法的、具有约束力的责任。 ”

为了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上海月沣股东蔡燕芬、朱裕宝出具了《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承诺内容如下：

“1、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前，本人与青岛金王不存在关联关系；

2、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就本人及关联方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将来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应根据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青岛金王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在股东大会对前述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承诺人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配

合青岛金王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以提高关联交易的决策透明度和信息披露质量，促进定价公允性；

3、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人及关联方将遵循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并按如下定价原则与青岛金王进行交易：

（1）有可比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的，优先参考该等公允、合理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确定交易价格；

（2）没有前述标准时，应参考与独立于关联方的第三方发生的非关联交易价格确定；

（3）既无可比的市场价格又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参考的，应依据提供服务的实际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确定收费标准。

4、本人作为青岛金王的股东期间，不利用股东地位谋求与青岛金王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不利用股东地位谋求青岛金王及其下属企业在业务合

作等方面给予关联方优于市场第三方的利益；

5、本人作为青岛金王的股东期间，不会利用股东地位损害青岛金王及青岛金王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6、本人保证上述承诺持续有效且不可撤销。 如有任何违反上述承诺的事项发生，本人承担因此给青岛金王造成的一切损失（含直接损失和间接

损失）；

7、本人保证有权签署本承诺函，且本承诺函一经正式签署，即对本人构成有效的、合法的、具有约束力的责任。 ”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控制权和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公司的总股本为321,916,620股，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后，按发行股份数量上限计算公司的总股本预计将达到390,

382,991股，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

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不含配套资金 含配套资金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金王运输

86,999,013 27.03% 86,999,013 24.85% 86,999,013 22.29%

佳和美

41,985,603 13.04% 41,985,603 11.99% 41,985,603 10.75%

其他股东

192,932,004 59.93% 192,932,004 55.10% 192,932,004 49.42%

张立海等广州韩亚

全体股东

- - 15,952,292 4.56% 15,952,292 4.09%

蔡燕芬、朱裕宝

- - 12,253,210 3.50% 12,253,210 3.14%

配套融资方

- - - - 40,260,869 10.31%

合计

321,916,620 100.00% 350,122,122 100.00% 390,382,991 100.00%

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金王运输持有公司股权的比例由发行前的27.03%变动至发行后的22.29%，仍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发行后，实际控制人陈

索斌将通过金王运输控制公司22.29%的股份，其持股40%的佳和美将持有公司10.75%的股份，陈索斌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化。 根据《证券法》、《上市规则》等的规定，上市公司股权分布发生变化不再具备上市条件是指“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

数的25%，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4亿元的，社会公众持股的比例低于10%。 社会公众不包括：（1）持有上市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2）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 。

本次交易完成后，按股份发行上限计算，上市公司总股本为390,382,991股，上市公司符合社会公众股比例不低于25%的上市条件。

六、对外担保和资金占用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及其关联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不存在为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人、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及其关联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不存在为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七、本次交易对公司其他方面的影响

（一）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影响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交易各方没有对现任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

（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和标的资产均已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了比较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独立运营的公司管理体制，在业务、资

产、财务、机构和人员方面保持了应有的独立性，并且在公司管理方面制定了相应的制度。

本次交易不会对现有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仍符合证监会有关治理与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在业务、资

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者

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第七章 本次交易的报批事项及风险因素

一、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尚需多项条件满足后方可实施，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主要如下：

1、青岛金王再次就本次交易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

2、青岛金王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3、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上述批准或核准均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核准以及取得上述批准、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二、本次交易的风险

本预案根据项目进展情况以及可能面临的不确定性，就本次重组的有关风险做出以下说明，关于本次重组其他可能存在的风险将在本次重组预

案中进行特别说明和披露，提醒投资者注意阅读本次重组后续披露的重组预案中的有关章节，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交易可能取消的风险

上市公司制定了严格的内幕信息管理制度，公司与交易对方在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的过程中，尽可能缩小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范围，减少和避免

内幕信息的传播，但仍不排除有关机构和个人利用关于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可能。因此本次交易存在因上市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或异

常交易可能涉嫌内幕交易而暂停、终止或取消的风险。

此外，如因不可抗力、发生签署协议时未预见的相关风险或有权监管机构对本次交易所涉协议的实质性条款及其履行情况提出异议等因素，本

次交易各方可能在上述事项发生后无法就调整交易方案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本次交易所涉协议存在可能终止或解除的风险，因而导致本次交易可能

终止或取消。

（二）本次交易涉及的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的批准包括但不限于：

1、青岛金王再次就本次交易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

2、青岛金王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3、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上述批准或核准均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核准以及取得上述批准、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关注风

险。

（三）重组方案可能进行调整的风险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最终的审计、评估结果可能与本预案中披露的相关数据存在差异。此外，本预案

签署日，不排除标的公司的经营情况及业绩出现波动。 上述情况均可能导致交易各方对标的资产的范围进行重新确定或对交易方案进行调整。 因此

本次重组方案存在可能进行调整的风险。

（四）标的资产的估值风险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广州韩亚100%股权和上海月沣40%股权。 本次预估以2015年8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现值法两种方

法对标的资产进行了预估，并最终采用收益现值法作为预估结论。

鉴于本次交易的最终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确认的标的资产的评估值为基础， 最终的评估结果可能与本预案

中披露的预估值存在差异。 此外，若标的资产未来实际情况与评估假设不一致，特别是在出现宏观经济波动、国家法规及行业政策变化、行业市场竞

争环境变化等情况下，使标的公司未来的盈利水平达不到资产评估时的预测，则可能导致标的资产出现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情形。 因此本次交易

存在标的资产估值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异的风险。

（五）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减值的风险

由于本次收购标的公司广州韩亚属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

允价值的差额，应当确认为商誉。

由于标的资产经收益法评估的预估值为38,000万元，交易双方拟以37,260万元作为交易价格，最终交易作价将以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的最

终评估结果为基础，由各方协商确定并另行签署补充协议予以确认。 而根据标的资产截至2015年8月31日未经审计数据，其净资产合计为3,543.06万

元，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广州韩亚为轻资产企业，其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较账面净资产增值较小，故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将会确认较大商誉。

若标的公司在未来经营中实现的收益未达预期或发生其他具有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收购标的资产所形成的商誉则将存在较高的减值风险，从

而影响上市公司的当期损益。

（六）标的公司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标的资产评估工作未完成的风险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相关资产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将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最终披露的审计、评估结果可能与本预案中披露的相关数据存在差异，提请投资者关注风险。

（七）业绩承诺不能达标、业绩补偿出现违约的风险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在各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的每一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若标的资产在盈利补偿

期间内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的净利润数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相关交易对方应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上述业绩承诺系交易对方基于标的公司目前的经营能力和未来的发展前景做出的综合判断，但若出现宏观经济波动、市场竞争加剧等情况，标

的公司经营业绩能否达到预期仍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本次交易存在承诺期内标的公司实现的实际净利润达不到承诺净利润的风险。

此外，尽管上市公司已与盈利预测补偿主体签订了明确的业绩补偿协议，但若出现极端情况下，盈利预测补偿主体可能无法完全履行业绩补偿

承诺。 因此存在业绩补偿承诺实施的违约风险。

（八）募集配套资金未能实施或融资金额低于预期的风险

作为本次交易方案的一部分，上市公司本次拟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59,264万元，金额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

价格的100%。 配套资金将用于投入标的公司发展主营业务涉及的投资项目、支付本次交易中的现金对价、偿还上市公司银行贷款以及支付本次交易

相关税费和中介机构费用。

（下转B12版）

2015年 11 月 27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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